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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0年7月29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
公司及其附屬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經營數據。

本公司注意到該公告英文版首頁有關2020年上半年的平均上網電價的表述不慎出現筆誤，謹此
澄清，正確的表述如下：「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, the average on-grid tariff (tax exclusive) of the 

Company was RMB0.47/KWh, representing an increase of 2.28%......」。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該公告英文版的其餘資料以及中文版所有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梅春曉
執行董事╱總裁

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，2020年7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曹欣博士、李連平博士、秦剛先生及吳會江先生；本公司執行
董事為梅春曉先生及王紅軍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維憲先生、尹焰強先生及林濤博
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